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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表外业务监管趋严

表外业务发展面临新挑战

要点

 2011 年，银监会印发《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管

理指引》（银监发[2011]31 号，以下简称 31 号文）。

为适应新形势下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发展出现的新

变化和新趋势，近日银监会对 31 号文进行全面修

订，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近些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发展迅速，但同

时潜在风险也不容小觑：一些银行利用表外业务进

行监管套利，加大了表外业务同表内业务的交叉传

染风险；部分理财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加剧局部

泡沫风险;在目前商业银行面临比较严峻的外部风

险形势下，加强表外业务风险管理十分必要。

 修订稿拓展了表外业务定义范围，明确表外业务管

理规则和治理架构，将表外业务风险纳入银行统一

的风险管理框架，并新增信息披露要求。

 修订稿的出台将规范银行表外业务发展，银行资本

约束或加大，理财发展结构或发生变化；理财增速

放缓，市场“资产荒”压力有望缓解；同时，修订

稿也对银行资产管理能力的提出更高要求，资产管

理将成为商业银行竞争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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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快速发展，31 号文的管理规则已经无法适应新形

势下的表外业务产品。2016 年 11 月 23 日，银监会发布关于《商业银行表外业

务风险管理指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修订稿是在系统梳理已有制度规则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加强表外业务全面风险

管理的统领性、综合性规范。修订稿扩展了表外业务定义范围，构建了全面、

统一的表外业务管理和风险控制体系，理顺了各类表外业务的风险本质、法律

关系和对应管理要求，有利于引导商业银行规范发展表外业务，有效防范金融

风险。

一、修订稿出台的背景

近 5年来，银行表外业务发展迅速。据央行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末，银

行表外业务（含委托贷款）余额已达 82.36 万亿元，比 2014 年末增加 16.2 万

亿元，同比增长 24.48%。表外资产规模相当于表内总资产规模的 42.41%，比上

年末提高 3.07 个百分点。其中，银行理财产品规模由 2010 年底的 2.8 万亿元

增长至 2015 年底的 23.5 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53%。

表外业务的快速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隐患。首先，相较于表内业务，表外

业务在风险限额和资本金约束等方面受到的监管没有那么严格，因此一些银行

视表外业务为规避监管的手段，进行监管套利。实际上，当表外业务资金投向

类信贷或债券等资产时，与表内资金流向并无实质差别，且表外业务资金来源

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刚性兑付的特征，因此表外业务风险很可能传染至表内

业务。其次，部分理财资金形成影子银行，加剧局部领域泡沫风险。据银行业

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6 月

底，全国共有 454 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存续的理财产品 68961 只，理财资金账

面余额 26.28 万亿元，其中 13.06%的银行理财资金流向了房地产，规模约 3.41

万亿元。

修订稿是“强调防范资产价格泡沫和经济金融风险”政策的具体化。目前

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外部风险形势比较严峻：一方面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

的特殊时期，银行表内信贷资产质量承压，利率市场化推进使得商业银行面临

http://finance.qq.com/l/financenews/jinrongshichang/jinro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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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另一方面发展表外业务本是商业银行顺应利率

市场化、推动混业经营的重要手段，但是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看，如果监管

政策和内部管理不到位，表外业务也会成为金融风险的累积点。鉴于商业银行

在我国经济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能否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

底线，关键在于商业银行体系能否稳健运行。

二、修订稿的主要变化

一是拓展了表外业务定义范围。31 号文将表外业务定义为担保类和限定承

诺类两种类型业务，修订稿将银行表外业务细分为担保承诺、代理投融资服务、

中介服务和其他四种类型，顺应了表外业务快速发展的现状，理顺了各类表外

业务的风险本质、法律关系和对应管理要求，有利于引导商业银行规范发展表

外业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二是明确提出表外业务管理原则。修订稿提出表外业务管理五项原则，即：

全覆盖原则、分类管理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内控优先原则和信息透明原

则。尤其需要关注的是第二条和第三条原则，其中分类管理原则要求商业银行

区分自营与代客业务，区分不同表外业务的性质和承担的风险种类；而实质重

于形式原则要求商业银行按照业务实质和风险实质进行归类管理。

三是明确表外业务治理架构。31 号文较为笼统地表述董事会、高管层、内

控和审计等职责，而修订稿则明确了董事会、高管层、监事会、业务部门、合

规管理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内外部审计等具体职责。这意味着今后银行开展

表外业务，一要制度先行、合规先行，未制定相应政策制度、未经合规部门审

查，不得开展相关业务；二要内部定期审计、外部年度审计，董事会要审议审

计报告。

四是将表外业务风险纳入银行统一的风险管理框架。修订稿在丰富表外业

务内涵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表外业务提出针对性的风险管控措施：开展担

保承诺类业务要纳入统一授信管理；开展代理投融资服务类和中介服务类表外

业务时，不可以承担信用风险，而且要实行有效的隔离制度；对需要设定风险

限额的表外业务，应当设定相应的风险限额。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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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担保承诺类以及实质承担信用风险的投融资服务类及中介服务类表外业务计

提减值准备，并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审慎计算风险加

权资产，计提资本。此前为规避资本约束的监管，不少银行将表内业务转移至

表外，部分城商行表外资产扩张速度远超传统信贷增速。而根据修订稿下实质

重于形式和穿透原则，担保承诺类表外业务计算风险加权资产并占用资本，实

质承担信用风险的投融资服务类（比如非保本理财）及中介服务类业务也要根

据风险情况计算风险加权资产并占用资本，这将加大银行的资本消耗，银行资

本约束或加大。

五是新增信息披露要求。受巴塞尔协议影响，监管机构越来越重视作为第

三支柱的市场约束，也就是信息披露的作用。修订稿从信息披露内容、信息披

露频率和信息披露形式等方面对银行表外业务的信息披露做了具体规定。

三、修订稿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首先，修订稿的出台将规范银行表外业务发展，银行资本约束或加大，理

财发展结构或发生变化。计提资本的约束将制约银行表外业务的扩张速度，银

行表外业务发展将进一步规范，理财增速趋向放缓。银行理财作为我国的特色

业务,监管上本来没有国际标准，此前有发文专门要求计提减值准备,而资本计

提上之前尽管有讨论过,但尚未实施。如果按照此修订稿的要求,按照实质重于

形式原则和穿透原则,进行减值准备和资本计提,那么理财业务很可能受到影响,

特别是占用资本较多的非标和权益类资产。这意味着，部分透明度较低、潜在

风险较高的理财业务扩张将受到制约，而透明度较高、潜在风险较低的理财业

务可能加快发展。

其次，理财增速放缓带来货币乘数的下降和负债端的萎缩。银行理财实质

是货币扩张的重要渠道，因此理财增速回落将导致货币乘数下降以及银行负债

端和资产端的相互收缩。表外业务的降温将会削弱资产的资金驱动力，银行配

置需求增长减弱，“资产荒”有望缓解。前期理财扩张很快，“资产荒”问题应

运而生，但资本约束下银行理财监管趋严，前期行事风格激进的中小银行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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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要求下受制约，再加上货币乘数的下降和负债端的萎缩，资金配置压力有

望缓解。

第三，资产管理将成为商业银行竞争新高地。表外业务包括委托贷款、委

托投资、非保本理财投资、代客交易、代理发行和承销债券等代理投融资服务。

对于正在转型的我国商业银行来说，这一类表外业务兼具高成长性和低风险性

特征，能带动促进银行各业务板块的交叉销售。受利率市场化和“资产荒”影

响，我国商业银行仍将面临净息差收窄的压力。因此，发展代客业务，着力提

高资产管理能力，有利于可以降低资本消耗、提高非息收入占比，实现资本、

规模和盈利之间的有效平衡。此次修订稿统一了表外业务口径，并且要求外部

审计和信息披露，因而上市银行的表外业务情况将成为社会公众和投资者关注

比较的对象。可以预见，代理投融资服务将成为商业银行提高综合经营能力和

资产管理能力的关键抓手，也将是评判商业银行竞争力的重要参考。


